
证券代码：00015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成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9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以书面及电

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，中成进出口股

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会

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，实到董事 7 名，独立董事武雅斌

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书面委托独立董事于太祥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
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50%以上，会议的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董事长刘艳女士主持了本次董事会会议，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，

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。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

理人员。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2018 年度

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。  

二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2018 年度

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三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2018 年度

报告及摘要》。 

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发布的公

告。 

四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

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五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9

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。 

六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 

经审计，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88,374,998.04 元，加上上

年度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42,073,306.55 元 ,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

130,448,304.59 元，建议按如下方式分配： 

1、公司累计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到注册资本的 50%,无需

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； 

2、本次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0,448,304.59 元，拟以 2018

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,598 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

人民币现金 2.0 元（含税）；剩余未分配利润 71,252,304.59 元结转下

年度分配。 

七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9

年度利润分配政策》，建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为： 

1、分配次数：公司 2019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年末一次分配； 

2 分配比例：公司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例

为不低于 30%； 



3、分配形式：采用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的方式。 

公司2019年度具体利润分配政策视当时实际情况由董事会提出预案

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，公司董事会保留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利

润分配方案的权利。 

八、以 5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》的

议案；关联董事刘艳女士、顾海涛先生、王毅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

回避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；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

媒体发布的《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。 

九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 2018 年度业绩考核》的议案。 

十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续聘公司

2019 年度财务决算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》的议案。 

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和内部控

制审计机构，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55 万元人民币，内部控制审计费

用为 22 万元人民币，合计费用为 77 万元人民币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；详见同日在指定

媒体发布的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。 

十一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续聘公

司常年法律顾问》的议案。 



十二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

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；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

媒体发布的《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、审计机构出具的《内

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。 

十三、以 6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

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<委托协议>的议案》，关联董

事刘艳女士、顾海涛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。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

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《关于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

订<委托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。 

十四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的议案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；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

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对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、

《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。 

十五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修订公

司章程》的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及

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。 

十六、以 6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

司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延长股权激励承诺履

约时限》的议案，关联董事刘艳女士、顾海涛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

回避。 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长股

权激励承诺履约时限的公告》。 

十七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

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》的议案； 

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兴业银行崇文门支

行、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，根据业务开展及银行审批，同意

对上述银行授信期限和金额相应调整，具体调整如下： 

向兴业银行崇文门支行申请期限为一年（原申请为三年），金额

为人民币 4 亿元（原申请为 3 亿元）的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，品种包

括：本外币流动资金贷款，保理，票据贴现，国内国际信用证，银行

承兑汇票，进出口押汇，本外币非融资性保函（期限不超 3 年）等，

各项产品额度融通使用； 

向浙商银行申请期限为一年，金额为人民币 7 亿元（原申请为 5

亿元）的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，品种包括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、资产

池、池化融资、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保贴保兑、

区块链应收款（包含应收账款保兑）、国内国际贸易类融资、承诺保

函类、对客外汇交易产品等； 

另，公司根据业务需要，同意新增向广发银行申请期限为一年，

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品种包括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、



银承、商业汇票及贴现、进口开证押汇、保函、信用证等。 

十八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开

展远期结售汇业务》的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

的公告》。 

十九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

补董事候选人》的议案。 

     公司董事白鸿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

员职务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提议增补韩宏先生为董事候选人，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《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候选

人的公告》。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二十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

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》的议案。 

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。根据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

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三、十五、

十六、十九的议案，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2018 年度监事会工

作报告》、《关于增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本次会议听取了《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，独立董事将在

2018 年度股东大会做年度述职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



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、《股东大会文件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备查文件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

 

 

 

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

  



附件： 

韩宏先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。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 

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中成国际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，

华联国际(控股)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历任中成国际糖业股份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、董事长，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(集团)总公司投资

管理部经理，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韩宏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：现任 

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与公司实际 

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韩宏

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

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

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

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
